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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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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颗粒冰制冰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方形颗粒冰制冰机（以下简称“方冰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可食用的方形颗粒冰的制冰机，其它类似用途的方冰机可参照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7284  框架木箱 

GB/T 923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2464  普通木箱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925  滑木箱 

JB/T 4330  制冷和空调设备噪声的测定  

JB/T 7249  制冷与空调设备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JB/T 724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方形颗粒冰制冰机  ice cube machine 

一种通过电动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将饮用水间歇式地制成方形冰块的设备，由制冷系

统、供水装置、出冰装置和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 

3.2 

制冰量  ice making capacity 

在指定的工况条件下，方冰机1天（24 h）所生产的方冰的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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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位为吨每天（t/d)。 

3.4 

吨冰耗电量  power consumption/ton 

在指定的工况条件下，方冰机每制取 1 吨冰所消耗的电量。 

注：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3.6 

出冰装置  ice discharge equipment 

将方冰机中暂存的冰粒分离并输出至使用端口的装置。 

3.7 

冰模  ice maker grids 

制冷剂在其中吸热、蒸发，使水在其表面凝结成特定尺寸冰块的装置。 

4  型式与基本参数 

4.1  型式 

按制冷系统冷却方式分为： 

——风冷型； 

——水冷型； 

——蒸发冷却型。 

4.2  型号 

方冰机的型号编制方法可参照附录A或由制造商自行确定。 

4.3   基本参数 

4.3.1  方冰机的正常工作范围按表 1 的规定。 

表 1  方冰机的工作范围 

项目 最小允许值 最大允许值 

环境温度/℃ 5 43 

环境相对湿度/% — ≤90 

制冰进水温度/℃ 5 35 

制冰进水压力（表压）/kPa 150 500 

额定电压偏差/% -10 +10 

额定频率偏差/Hz -1 +1 

4.3.2 试验工况 

应符合表 2 所示。其名义制冰量按表 2 规定的名义工况参数确定。 

表 2   试验工况 

试验条件 名义工况 高温运行工况 低温运行工况 变工况 凝露工况 

环境空气状

态 a 

干球温度/℃ 32 43 5 5~43 32 

湿球温度 b/℃ 24 — —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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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 名义工况 高温运行工况 低温运行工况 变工况 凝露工况 

制冰进水温度/℃ 20 35 5 5~30 16 

冷凝器进水温度 c /℃ 30 36 20 20~36 — 

冷凝器出水温度 d/℃ 35 — e 

制冰进水压力（表压）/kPa 150~500 

出冰温度/℃ ≤-3 

a  只适用于风冷型和蒸发冷型方冰机，其他型式按一般的室内空气状态。 
b  只适用于蒸发冷型方冰机。 
c  只适用于水冷型和蒸发冷型方冰机。 
d  只适用于水冷型方冰机。 
e  冷却水的流量按名义工况流量。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方冰机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或根据供需双方

的协议要求制造。 

5.2  外观要求 

5.2.1  金属制件表面应进行防锈蚀处理，不锈钢制件表面应呈金属本色，外壳应无明显擦伤和划痕。  

5.2.2  金属电镀件表面应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剥落、露底、针孔，不应有明显的花斑和划伤缺

陷。  

5.2.3  涂装件的涂层表面应平整、涂层均匀、色泽一致，不应有明显的气泡、流痕、漏涂等缺陷。 

5.2.4  塑料件表面应平整、色泽均匀，不得有裂痕、气泡和明显缩孔等缺陷。  

5.3  机械安全 

5.3.1  设计应保证在正常运输、安装和使用时具备可靠的稳定性。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结构应能

承受正常使用中可能发生的非正常操作。 

5.3.2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人员有可能触及的运行部分和高温的零部件，应设置适当的防护罩或防

护网，对人员安全提供防护，按 GB/T 5226.1 检验其是否安全，试验时不应触及到危险的运行部分

和高温的零部件。 

5.3.3  应在易见部位，标出安全标识（如接地标识、零线标识、警告标识等）。 

5.3.4  机械制冷系统安全性能应符合 GB/T 9237 的规定，各零部件的连接应牢固可靠，管路与零

部件不应有相互摩擦和碰撞，其制冷系统和供水系统均应密闭、工作可靠。 

5.3.5  设计、制造和安装应符合 GB 5083 的要求，所使用的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与水、冰

体相接触的材料应满足食品卫生要求并保证安全，对易污染水、冰体的润滑部位应采用食品级油料

润滑。 

5.3.6  隔热层应有良好的隔热性能，不应有明显的收缩变形，并且无毒、无异味和难燃。 

5.4  电气安全 

5.4.1  电器元件的选择及安装 

电器元件的选择以及电器安装、布线应符合 GB/T 5226.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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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急停装置 

应安装急停装置。急停装置应置于明显且易于识别和操作的位置。当急停装置的操纵器复位时，

只有允许自动启动，机组才能自动启动。 

5.4.3  防触电保护 

5.4.3.1  设计、制造和安装应符合 GB/T 5226.1 关于电击防护的相关规定。 

5.4.3.2  电箱门只允许在使用钥匙或工具，或者在切断其内部电源供应的条件下打开。 

5.4.3.3  结构和外壳应对意外触及带电部件有足够的防护。在正常使用的工作状态下，即使不用

工具能打开机组外壳或取下可拆卸部件后，也应能防止人与带电部位的意外接触。 

5.4.4  泄漏电流 

按 GB 4706.1 和 GB 4706.13 的要求进行试验，外露金属部分和电源线的泄漏电流应不超过表

3 规定的限值。 

表 3  泄漏电流限值 

整机额定功率 P/kW P≤2 2＜P≤20 P＞20 

泄漏电流值/mA 1.5 3.0 5.5 

5.4.5  电气强度 

按 GB/T 5226.1 的要求进行试验，带电部件和保护接地电路之间施加规定的电压时，应无击穿

或闪络。 

5.4.6  绝缘电阻 

按 GB/T 5226.1 的要求进行试验，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间施加直流电压 500 V 时测

得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 MΩ。 

5.4.7  接地电阻 

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和明显标识，按 GB/T 5226.1 的要求进行试验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0.1Ω。 

5.5  质量要求 

5.5.1  水源要求 

制取方冰的水应符合 GB 5749 的相关规定。 

5.5.2  方冰的外观和规格 

方冰的外观和规格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冰粒应无明显杂质，无色、半透明或透明、饱满、坚硬； 

b） 冰粒的形状应为规则的六面体，冰模的制冰格内的尺寸为  22mm×22mm×22mm、

29mm×29mm×22mm 或其他定制规格。  

5.6  性能要求 

5.6.1  制冷系统密封性能 

按 6.3.1 的方法试验，制冷系统的各部分不应有制冷剂泄漏检出。 

5.6.2  水系统密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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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6.3.2 的方法试验时，在制冰用水流通的回路各部分均应无水泄漏现象。进水浮球阀应启闭灵

活可靠，关闭时不应泄漏。 

5.6.3  运转 

按 6.3.3 的方法试验，正常运行时其出冰口应无连续滴水现象。 

5.6.4 制冰性能 

5.6.4.1  制冰量 

按 6.3.4 的方法试验，方冰机的制冰量应不小于名义制冰量的 95%。 

5.6.4.2  吨冰耗电量 

按 6.3.4 的方法试验，方冰机的吨冰耗电量应不大于名义吨冰耗电量的 105%，且不大于表 4

规定的限值。 

表 4  吨冰耗电量限值 

方冰机类型 
名义制冰量 G 

t/d 

吨冰耗电量 E 

kW·h/t 

风冷式冷凝机组型 
G＜2 105 

2≤G≤5 100 

水冷式冷凝机组型 

G＜2 90 

2≤G＜10 85 

G≥10 83 

蒸发式冷凝机组型 
5≤G＜10 90 

G≥10 87 

5.6.4.3  高温运行制冰 

按 6.3.4 的方法试验，应满足： 

a） 整个试验过程，应正常运行； 

b） 应能连续运行，电机过载保护装置或其他保护装置应工作正常。 

5.6.4.4  低温运行制冰 

在低温工况运行制冰时应能正常运行。 

5.6.4.5  凝露 

在正常运行时壳体外表不应出现珠状级或流水级凝露。 

5.6.4.6  噪声 

运行时的噪声应不超过产品明示值3dB（A）。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试验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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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工况按表2的规定。 

6.1.2  测量仪表的一般要求 

试验用仪器、仪表应经法定计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6.1.3  仪器、仪表的型式和精度 

试验用仪器、仪表的型式及精度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仪器、仪表的型式及精度 

类别 型式 精度或准确度 

温度测量仪表 水银玻璃温度计，电阻温度计，热电偶 环境温度±0.5℃ 水温±0.3℃ 

电量测量仪表 
指示式 0.5 级精度 

积算式 1.0 级精度 

质量测量仪表 指示式 0.5 级精度 

时间测量仪表 秒表 0.1 级精度 

噪声 — Ⅱ级 

6.1.4  读数允许差 

6.1.4.1  进行制冰量试验时，试验工况各参数的读数允许差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制冰量试验的读数允差 

项      目 读数平均值对额定工况的偏差 各读数对额定工况的最大偏差 

环境温度 ±0.6℃ ±1.0℃ 

水温 ±0.3℃ ±0.5℃ 

电压 ±1.0% ±2.0% 

频率 ±1.0% ±2.0% 

6.1.4.2 进行性能试验时（除制冰量外）试验工况各参数读数允差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性能试验读数允差 

试验工况 测量值 读数与规定值的最大允许偏差 

名义工况 
环境温度/℃ ±2.0 

水温/℃ ±1.0 

高温运行试验 
环境温度/℃ ±2.0 

水温/℃ ±1.0 

低温运行试验 
环境温度/℃ ±2.0 

水温/℃ ±1.0 

其他试验 
环境温度/℃ ±2.0 

水温/℃ ±1.0 

6.1.5  试验室的要求 



JB/T XXXXX-202X 

7 

对试验室的要求如下： 

a） 试验室应能建立试验所需的工况，其工况参数的允差应符合表6和表7的规定； 

b） 试验过程中周围的空气流速应不大于0.5m/s。 

6.2  试验要求 

6.2.1  所有的试验，均应按铭牌上规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条件下进行。 

6.2.2  水管路连接应按各试验的具体要求进行，并与机器要求相符。 

6.3  性能试验方法 

6.3.1  制冷系统密封性试验 

组装完毕后，可采用如下试验方法之一进行试验： 

a） 制冷系统注入干燥空气或氮气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设计工作压力的 1.1 倍～1.15

倍； 

b） 制冷系统采用氢氟烃制冷剂时，在规定的制冷剂充灌量下，用下列灵敏度的电子卤素检漏

仪进行检验：名义制冰量小于等于 2 t/d 的用灵敏度为 1×10-6 Pa·m3/s；名义制冰量大于 2 t/d

的用灵敏度为 1×10-5 Pa·m3/s。 

6.3.2  水系统密封性试验 

水压取两倍于最大进口压力或 1200 kPa 中的较大者，持续通水 5 min，检查水流通回路各部分，

均应无水泄漏现象。进、排水各阀门应启闭灵活、可靠，关闭时不应有泄漏。 

6.3.3  运转试验 

应在表 2 规定的工况条件范围内的某一工况连续运行 4h 以上，各部件应能正常工作。检查安全

保护装置的灵敏度和可靠性，温度、压力、水位等电气控制元件动作是否正常。 

6.3.4  制冰性能试验 

6.3.4.1  试验程序 

在表 2 规定的名义工况下连续运行达到稳定状态后（开机正常制冰 1h 后（或三个制冰周期后）开

始计时，在测量时间内制取的方冰质量和耗电量。同时检查方冰的外观和规格是否符合要求。 

6.3.4.2  名义制冰量计算 

方冰机的名义制冰量 G按公式（1）计算： 

𝐺 =
× ×

×
 …………………………………………（1） 

式中：  

G——名义制冰量，单位为吨每天（t/d）； 

M——测量时间内制取的方冰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测量时间，单位为秒（s）,测量时间应不少于三个制冰周期（以制冰供液电磁阀的开启作

为周期标志，每两次开启之间的时间间隔为一个周期），但总测量时间不少于 1h。 

6.3.4.3  吨冰耗电量计算 

方冰机的吨冰耗电量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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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 =
×

 ………………………………………（2） 

式中： 

E——名义工况下每制取 1 吨冰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P——测量时间 T（s）内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M——测量时间 T（s）内制出的冰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3.4.4  高温运行制冰试验 

按表 2 规定的高温运行工况连续运行 1h 后停机 3min（此间供电电压变化不超过 3%），再启动运

行 1h。 

6.3.4.5  低温运行制冰试验 

按表 2 规定的低温运行工况连续运行 1h 后停机 3min，再启动运行 1h。 

6.3.4.6  凝露试验 

按表 2 规定的凝露工况连续稳定运行 4h。 

6.3.4.7  噪声试验 

在名义工况下运行，按 JB/T 4330 中规定的噪声测试方法进行。 

6.3  电气安全检验 

按 GB/T 5226.1 的相关规定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一般要求 

应经制造商的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文件和相关技术文件进行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

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及装箱单等。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应按表 8的规定进行。 

7.3  抽样检验 

7.3.1  批量生产方冰机时，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样，检验项目按表 8的规定进行。 

7.3.2  抽样方法按 GB/T 2828.1 进行。逐批检验的抽检项目、批量、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及接收质

量限等由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与客户协商决定。 

7.4  型式检验 

7.4.1  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做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按表 8的规定进行： 

a） 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当产品在设计、工艺和材料等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e） 对于批量生产的方冰机，每种规格产品每生产 100 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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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判定规则 

7.5.1  当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合格时，则确定为出厂检验合格。 

7.5.2  当抽样检验的项目全部合格时，则确定为该批产品为合格。若检验中有任何一项不合格，

允许加倍抽样，对该项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则确定为合格；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返修后应逐台检验，全部合格后方能出厂。 

7.5.3  型式检验的项目全部合格则确定为型式检验为合格。 

表 8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一般要求 

 

 

 

5.1  视检 

2  标志 8.1、5.3.3  视检 

3  包装 8.3  视检 

4  泄漏电流 5.4.4  6.3  

5  绝缘电阻 5.4.6  6.3  

6  接地电阻 5.4.7  6.3  

7  制冷系统密封 5.6.1  6.3.1  

8  水系统密封 5.6.2  6.3.2  

9  运转 5.6.3  6.3.3  

10  制冰量 5.6.4.1  6.3.4  

11  吨冰耗电量 

— 

5.6.4.2 6.3.4  

12  噪声 5.6.4.6 6.3.4.7  

13 电气强度 

— 

5.4.5 6.3  

14 高温运行制冰 5.6.4.3  6.3.4.4  

15 低温运行制冰 5.6.4.4 6.3.4.5  

16  凝露 5.6.4.5 6.3.4.6  

注：“”表示检验项目，“—”表示不检验项目；对于无冷凝机组型制冰机，其制冰量可在用户现场测量。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应在明显而平整的部位上固定铭牌，铭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铭牌上应标出以下内

容： 

a） 制造商名称； 

b） 产品型号、名称和商标； 

c） 主要性能参数，如名义制冰量、制冷剂种类及充注量、额定电压、频率和相数、额定功率、

质量等； 

d） 产品执行标准号； 

e） 产品出厂编号； 

f） 制造年月。 

8.1.2  应有标明运行状态的标志（如：碎冰、出冰装置的旋向、指示仪表和控制按钮的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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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标志（如：接地标志、零线标志、警告标志等）。 

8.2  出厂文件及附件 

8.2.1  应随带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的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产品的出厂编号； 

c） 检验结论； 

d） 检验员签字或印章； 

e） 检验日期； 

f） 制造商名称。 

8.2.2  每台方冰机应随带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 规定的要求，并有以

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工作原理、适用范围、执行标准、主要技术参数（名义制冰量、制冷剂

和充注量、额定电压、频率和相数、额定功率、额定电流、防触电保护类型、防水等级、

器具结构类别、水压、耗水量、质量、耗冷量/工况条件、制冰量性能曲线等）及性能特点； 

b） 产品结构示意图、制冷系统图、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 

c） 安装说明及要求； 

d） 使用说明、维护和保养注意事项及安全技术说明。 

8.3  包装 

8.3.1  应符合 GB/T 13384 规定要求，产品在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处理，各部件应清洁、干燥、易锈部件

应涂防锈剂。 

8.3.2  应外套塑料袋或防潮纸并固定在箱中以保证在正常的贮存、运输中不致损坏和受潮。 

8.3.3  出厂随机文件应防潮密封、并放在包装箱内合适的位置。 

8.3.4  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  

a） 制造商名称； 

b） 产品型号、名称和商标；  

c） 重量（净重、毛重）；  

d） 外型尺寸； 

e） 其他标志均应符合 GB/T 6388、GB/T 191 的规定。 

8.3.5  若以装箱的方式进行包装，应符合下面的要求： 

a) 产品装箱时应尽撤使其重心位置居中靠下。重心偏高的产品应尽可能采用卧式包装。重心

偏离中心较明显的产品应采取相应的平衡措施； 

b) 在不影响产品性能的情况下,产品上能够移动的零部件应移至使产品具有最小外形尺寸的

位 置，并加以固定，产品上凸出的零部件应尽可能拆下，标上记号，根据其特点另行包装，

一般应固定在同一箱内； 

c) 产品上有特殊要求的零部件应尽可能拆下，标上记号，按特殊要求另行包装； 

d) 产品（或内包装箱)应稳妥地固定于外包装箱内。固定方式可采用缓冲材料塞紧、木块定位

紧固、螺栓紧固、压杠紧固等。一般情况下，产品（或内包装箱)不应与外包装箱箱板直接

接触，应与外包装箱的内侧面、内端面、顶面之间保留有一定的间隙； 

e) 附件箱、备件箱等应尽量固定在主机箱内的适当位置，装在箱内的附件备件等也应采取相

应 的固定措施； 

f) 产品包装箱内应清洁、干燥，无异物； 

g) 木箱封箱后，按相应木箱标准的规定对其进行加固； 

h) 纸箱和钙塑箱封箱后，需要时可采用塑料捆扎带或氧化钢带等捆扎，塑料捆扎带宽度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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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于 14 mm„捆扎时应使塑料带或钢带紧捆在纸箱上，同时采用相应措施避免其切人纸板

而损坏纸箱，其他材质的包装箱封箱后，应按其箱型的大小，依据GB/T 12464、GB/T 18925、

GB/T 7284 的规定对其进行加固； 

i) 包装箱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箱内固定物无明显位移，产品外观、性能、精度和有关技术参

数应在规定允许公差范围内，包装箱应无明显破损和变形并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

求。 

8.4  运输和贮存 

8.4.1  食用方冰制冰机包装前应充入规定的制冷剂或充入 0.02 MPa～0.03 MPa（表压）的干燥氮气。 

8.4.2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倾斜倒置、不应受到碰撞和雨雪侵袭。 

8.4.3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中。 

  



JB/T XXXXX-202X 

12 

 

附录 A 

（资料性） 

方冰机的型号编制方法 

方冰机的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CV 

制冷剂类型。F：氢氟烃；A：氨 

机组型式。A：风冷型；W ：水冷型；E  ：蒸发

冷却型 

名义制冰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t/d 

产品代号：方冰制冰机 


